
  
 



龙脐组字〔2021〕5号 


关于印发《龙南市维护赣南脐橙品牌  打击早采催熟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经研究，现将《龙南市维护赣南脐橙品牌、打击早采催熟
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龙南市脐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2021年10月3日


龙南市维护赣南脐橙品牌  打击早采催熟
工作方案

为防止我市出现早采催熟、使用违禁农业投入品等现象，切实维护赣南脐橙品牌声誉，保证果品质量安全，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1、 工作内容
1.不早采。严格遵循赣南脐橙生长规律和行业自律规范，在全市公布的赣南脐橙2021年最早采摘时间之前不得采摘果品上市（2021年采摘时间以10月9日赣州市脐橙协会理事会发布为准），保证果品品质。
2.不使用违禁投入品。严格按照赣南脐橙标准化生产的要求搞好生产管理，杜绝使用甜蜜素、打针注射抗生素等违禁生产投入品，做到科学生产、安全生产。
3.不染色。严格按照赣南脐橙生产加工技术搞好果品收贮、加工，坚决杜绝使用工业蜡、劣质蜡打蜡和染色销售，提倡不打蜡销售。
4.不假冒。坚决打击从外地调购脐橙冒充赣南脐橙销售和其他营销假冒赣南脐橙的人和事，切实维护赣南脐橙市场品质。
二、工作安排
（一）加大宣传力度
1.微信公众号宣传。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于10月4日前出一期关于打击赣南脐橙催熟早采公众号，并定期更新，各单位要及时转发、宣传。（责任单位：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各乡镇、市直各单位）
2.签订承诺书。10月4日前召开果品经销商会议并签订赣南脐橙果品质量安全生产与销售承诺书。（责任单位：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
3.召开果农大会。各乡镇于10月5日前分村分片区召开果农大会，大力宣传催熟早采对赣南脐橙品牌形象的损害，宣传好果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使广大果农、自觉做到不早采、不染色、不使用违禁投入品。（责任单位：各乡镇）
4.印发一封信。印发《致全市果农朋友和果品加工销售企业的一封信》。各乡镇印制《致全市果农朋友和果品加工销售企业的一封信》（附件1）并于10月7日前发放到辖区内果农手中，要求全覆盖发放到位，并签收回执或拍照。（责任单位：各乡镇）
5.浓厚宣传氛围。10月3日起，市直相关单位利用单位LED显示屏播放打击赣南脐橙催熟早采标语；各乡镇利用乡、村两级LED显示屏播放打击赣南脐橙催熟早采标语，并将《致全市果农朋友和果品加工销售企业的一封信》张贴到果园集中路口等显眼处。（责任单位：市直相关各单位、各乡镇）
6.巡回宣传。各乡镇可以与护林防火宣传相结合，利用护林防火巡回宣传车共同宣传。（责任单位：各乡镇）
（2） 全面摸底排查
1.成立巡回检查队伍。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原则，充分发挥果茶站、综合执法大队、果技员作用，于10月4日前成立巡回检查队伍，深入果园、基地，开展巡回检查，对本区域果园进行全方位、全天候、拉网式巡回检查，一旦发现有脐橙早采行为，及时教育、劝阻和制止，并报告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电话：0797-3517079，13970789136）。（责任单位：各乡镇、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
2.全面摸底排查。各乡镇要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的果园进行全面摸排，形成摸排台账。一是重点排查早采、染色、假冒、使用违禁投入品等行为，排查情况从10月3日起，每天下午4:30前以日报表（详见附件3）形式上报给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汇总，电子版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邮箱：jxlngyj@126.com。二是对已订果的果农进行全面摸排，登记造册，每天下午4:30前报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汇总，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派人上户检测。（责任单位：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
（三）严格巡查执法
1.成立专项执法大队。由曾石庚同志任队长，范龙辉、廖敏同志任副队长，从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各抽调2名工作人员组成龙南市“维护赣南脐橙品牌、打击早采催熟”工作专项执法大队，即日起，每天到各乡镇进行巡查，严厉打击早采、染色、假冒、使用违禁品等行为。加强执法力度，对有嫌疑的，依程序取样送检，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检测。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积极配合市专项执法大队工作，协同执法。（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
2.加强市场监管。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人员，对我市超市、商店、水果批发市场、水果零售摊点进行专项巡查，追根溯源，严厉打击赣南脐橙早采上市行为。（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有奖举报。在市农业执法大队设立举报电话（0797-3515216，13763905612曾队长），对提供早采催熟、使用违禁农业投入品等问题线索的，经查实给予第一位举报人2000元的举报奖励。（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各乡镇）
三、工作保障
1.形成工作合力。各相关单位要积极配合，要指派攻坚能力强、责任心强、执行力强的干部负责本项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保障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用车。
2.落实部门职责。各单位各乡镇根据工作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对工作不力、成效不明显的，按规定追究责任。各乡镇工作情况纳入年终考核。若上级检查发现问题，乡镇未发现或未报的，坚决倒查责任，严肃追责。
3.严格督查问效。由市脐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工作开展情况和工作成效进行督查，并将督查情况报告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

附件: 1.致全市果农朋友和果品加工销售企业的一封信
2.打击早采推荐用宣传标语
3.龙南市脐橙早采情况日报表









附件1
致全市果农朋友和果品加工销售企业的一封信

全市广大果农和果品加工销售企业主：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关心下，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市脐橙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截止2020年底，全市脐橙种植面积5.87万亩，今年脐橙产量预计将超过5.76万吨，脐橙产业已成为我市名副其实的农民致富增收主导产业。为了应对今年新的销售形势，做好市场开拓和品牌保护，实现果农增产又增收，全市广大果农和果品加工销售企业要齐心协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树立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坚决杜绝早采、催熟、染色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赣南脐橙产业安全。配合市乡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对早采、催熟、染色等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举报电话：0797－3515216，13763905612曾队长，市里将对提供早采催熟、使用违禁农业投入品等问题线索的，经查实给予第一位举报人2000元奖励。
二、广大果农要科学施肥、安全用药，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违禁农药，不使用假冒伪劣农资，不喷甜蜜素、打针注射抗生素等违禁生产投入品，做到科学生产优质安全果品。在脐橙上使用甜蜜素等违禁品既会损坏树体长势，影响来年产量，又会降低果品品质，扰乱销售价格，还会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是一种害人害己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构成犯罪。







如若引发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或被恶意炒作，赣南脐橙产业将遭受比“柑橘黄龙病”、“染色橙”事件更加致命的打击。
三、果农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早采行为，不哄抬物价，不贬毁他人，不以次充好，做到诚信为本，售果有序。
四、加工销售企业要接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的监督管理，保证做到不经销早采催熟、染色、假冒赣南脐橙果品。
五、加工销售企业要积极使用赣南脐橙证明商标与地理保护标志，倡导果品不打蜡销售，树立安全、新鲜、绿色的销售理念，让消费者吃到原汁原味、纯正可口的赣南脐橙。
六、各加工企业要做到厂区卫生整洁，包装合格卫生，标识明确具体，在规定最早采摘时间之前，不得启用催熟库进行果品催熟加工。





龙南市脐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                    2021年10月




回    执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坚决做到不早采、不催熟、不染色，共同维护赣南脐橙品牌。
            签名：                 
 日期：2021年    月    日
附件2
打击早采推荐用宣传标语

1.不早采、不染色、不使用违禁投入品，保护赣南脐橙品牌
2.早采、催熟、染色禁止使用“甜蜜素”，严厉查处和打击使用“甜蜜素”行为
3.严禁损害赣南脐橙产业安全，维护赣南脐橙品牌声誉
4.使用“甜蜜素”，害人、害己、害树、害产业
5.推行脐橙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确保赣南脐橙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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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龙南市脐橙早采情况日报表
乡镇（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2021年  月  日
	采果农户及联系电话
	地　　址
	品种
	数量（斤）
	是否使用甜蜜素
	收购人及
联系电话
	地　　址
	销售方式
（电商或市场）

	
	
	
	
	
	
	
	

	
	
	
	
	
	
	
	

	
	
	
	
	
	
	
	

	
	
	
	
	
	
	
	

	
	
	
	
	
	
	
	

	
	
	
	
	
	
	
	

	
	
	
	
	
	
	
	


注：品种指纽贺尔、龙回红等中熟品种；不管有无、采果情况均要按日报送。
